
证券代码：300212           证券简称：易华录        公告编号：2015-086 

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厦门世纪恒深科技工程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1、交易基本情况 

2015 年 11 月 30 日，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易华录”、“受让方”、“甲方”）与“陈麓杭（乙方）、杨跃林（丙方）、苏少雄

（丁方）、陈晶（戊方）”（以下合称“转让方”）四位自然人签署了《北京易华录

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陈麓杭、杨跃林、苏少雄、陈晶四位自然人关于对厦门

世纪恒深科技工程有限公司进行股权转让的协议》。公司以自有资金 7700 万元收

购转让方持有的厦门世纪恒深科技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称“世纪恒深”、“目标公

司”）35%的股权，成为世纪恒深第一大股东。 

2、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15 年 11 月 30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审议收购厦门世纪恒深科技工程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以

7700 万元收购世纪恒深 35%股权，并通过世纪恒深原股东放弃表决权的方式，

获得厦门世纪恒深 51%的投票权，成为实际控制人。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出具了专门意见，同意本次交易实施。根据深交所

有关规定及《公司章程》规定，本次交易的批准权限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内，

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交易对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

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也不涉及到债权债

务转移以及债务重组事项。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陈麓杭，性别：男，身份证号：3505221960XXXX4012，住所：厦门市



思明区西堤南里 1 号 1705 室，厦门世纪恒深科技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 

2、杨跃林，性别：男，身份证号：3502041960XXXX5017，住所：厦门市

思明区鹭江道 256 号 1501 室，厦门世纪恒深科技工程有限公司法人代表； 

3、苏少雄，性别：男，身份证号：6101031969XXXX2456，住所：厦门市

思明区盈翠里 36 号 502 室，厦门世纪恒深科技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 

4、陈晶，性别：女，身份证号：4201221980XXXX4429，住所：厦门市湖

里区长岸路 420 号 604，厦门世纪恒深科技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厦门世纪恒深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号：350206200051323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跃林 

注册资本：5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2 年 9 月 4 日 

住所：厦门市思明区望海路 57 号 402 室之一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开发、销售；计算机系统集成及技术咨询服务；交

通控制、监控综合系统工程；安全技术防范工程；交通安全设施工程；批发零售

机电设备；建筑综合布线与智能化系统设计与施工。 

截止 2015 年 6 月 30 日，世纪恒深股权结构如下： 

姓名 出资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陈麓杭 262.50 52.5% 

杨跃林 112.50 22.5% 

苏少雄 100.00 20% 

陈晶 25.00 5% 

合计 500.00 100% 

厦门世纪恒深科技工程有限公司自 2002 年成立至今一直专注于智能交通系



统工程设计实施、系统集成和产品研发，不仅在智能交通系统工程、公路运输车

辆超限（载）自动检测图像抓拍及布控处罚系统、楼宇智能化系统及平安城市监

控报警系统等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在计算机智能识别、安防监控、视频采集及

传输等应用软件方面也拥有较强的开发、设计能力，是海西区域智能交通领域的

骨干企业。世纪恒深具有安防工程企业一级资质。 

2、财务状况 

根据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中天运【2015】审字第【90627】号），最

近一年及一期世纪恒深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6 月 30 日 

资产总额合计 7671.59 6891.80 

负债合计 4852.68 4543.69 

所有者权益合计 2818.91 2348.11 

主营业务收入 6719.93 1664.65 

营业利润 1019.18 343.93 

净利润 864.69 294.32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交易定价依据 

以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 2015年 6月 30日为基准日对目标

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国融兴华评报字[2015]第 020204 号）（以下简称

“《资产评估报告》”）所确定的目标公司市场价值作为本次交易的依据。截至

评估基准日 2015 年 6 月 30 日，在持续经营前提下，经收益法评估，厦门世纪恒

深科技工程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结果为 23,300.00 万元，增值

20,951.89 万元，增值率 892%。以评估值为转让价格的参考，目标公司的价值按

人民币 22,000 万元计算。 

2、转让方式 

受让方分两步收购转让方持有的目标公司 65%的股权。第一步，受让方用自

有资金 7700 万元在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按下表收购转让方持有的目标公司

35%的股权，成为世纪恒深第一大股东。 



单位：万元(人民币) 

目标公司股东 
转让前持有目标公司的股权

占比 

向受让方转让 

的股权占比 

转让后持有目标公司的股权

占比 

陈麓杭 52.5% 18.375% 34.125% 

杨跃林 22.5% 7.875% 14.625% 

苏少雄 20% 7% 13% 

陈晶 5% 1.75% 3.25% 

易华录 0% —— 35% 

合计 100% 35% 100% 

第二步，转让方与受让方约定，在 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受让方完成以受让

方增发的股票作为转让对价支付的形式收购转让方持有的目标公司合计 30%股

权，根据目标公司的发展状况，双方约定以 2015 年承诺净利润为基础收购市盈

率约 11 倍，业绩承诺年限至 2017 年不延长。 

3、投资金额、定价依据及支付安排 

（1）本次股权转让的财务审计和评估基准日为 2015 年 6 月 30 日。 

（2）本次股权转让定价是基于对目标公司的审计评估结果，目标公司评估

价值为人民币 23300 万元，以评估值为转让价格的参考，目标公司的价值按人民

币 22000 万元计算，转让方与受让方一致同意本次股权转让的对价为人民币 7700

万元。 

（3）本次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方式：本次股权转让价款分期支付，待股权

转让协议生效后 5 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本次股权转让价款的 25%，完

成工商变更后 5 个工作日内向转让方支付本次股权转让价款的 25%，完成工商变

更后三个月内向转让方支付剩余本次股权转让价款的 50%。 

（4）甲方付清第一期转让价款后，转让方应协助甲方在本协议生效 30 日内

完成目标公司的工商变更手续。 

五、涉及收购的其他安排 

（一）业绩承诺、估值调整及补偿安排 

1、业绩承诺：转让方承诺目标公司在 2015 年、2016 年、2017 年实现的税



后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2000 万元、2600 万元、3250 万元，上述各项税后净

利润的具体数额须以每年审计报告确认数据为准。 

2、估值调整：若目标公司 2015 年、2015 年和 2016 年累计实际盈利数高于

前述转让方承诺的三年净利润总数，则差额部分的 65%作为目标公司估值的调增

部分，就该估值调增部分金额，由甲方按照转让方各自持有的目标公司股份数额

占其合计持有目标公司股份数额的比例以现金方式向其支付。 

3、补偿安排：在本次交易完成后，若在补偿期间内，目标公司某年实现的

实际盈利数低于对应年度的净利润承诺数，转让方作为义务补偿方将优先以股份

进行补偿，不足部分以现金补偿的方式履行业绩补偿承诺。 

如本次协议未能如期在 2015 年度生效，则前述补偿测算期间将顺延，转让

方需要顺延承诺，各方就此另行签订盈利预测补偿协议或补充协议。 

交易对方对于业绩承诺及补偿的约定如下： 

（1）业绩承诺补偿每年应予补偿的股份数量计算公式 

在本次交易完成后，若在补偿期间内，目标公司某年实现的实际盈利数低于

对应年度的净利润承诺数，转让方将优先以其持有的受让方股份进行补偿，不足

部分以现金补偿的方式履行业绩补偿承诺。具体股份补偿数额和现金补偿金额按

照下列计算公式计算（公式中净利润预测数即净利润承诺数）： 

1）股份补偿数额 

当年应补偿股份数=（厦门世纪恒深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净利润预测数－厦门

世纪恒深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际盈利数）÷厦门世纪恒深利润补偿期间内各年度

的净利润预测数总和×交易资产价格÷发行价格－已补偿股份数量 

2）现金补偿金额 

若依上述公式计算出的义务补偿方股份补偿数量不足以补偿时，差额部分由

义务补偿方以其自有或自筹现金补偿，具体补偿金额计算方式如下： 

当年应补偿现金数=（每一测算期间应补偿股份数-每一测算期间已补偿股份

数）×发行价格-已补偿现金金额。 

在计算任一会计年度的当年应补偿股份数或应补偿金额时，若当年应补偿股

份数或应补偿金额小于零，则按零取值，已经补偿的股份及金额不冲回。 

义务补偿方应按照协议签署日各自持有的厦门世纪恒深股份数额占其合计



持有的股份数额的比例，分别、独立地承担本条约定的补偿股份数额和/或现金

补偿金额。 

（2）预测期届满涉及减值时的相关补偿计算 

在全部测算期间届满后，公司将聘请厦门世纪恒深原股东书面认可的具有证

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在测算期间最后一年的

专项意见出具日后 30 个工作日内出具资产减值测试报告。若原股东对前述减值

测试结果有不同意见，则由原股东聘请国际知名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减值测试结果

进行复核。若双方会计师对减值测试结果有较大的分歧，则双方将咨询相关主管

部门后协商解决。 

（二）经营管理 

1、受让方将指导督促目标公司成立新一届董事会，董事会成员由各股东委

派，共 5 人组成，其中甲方委派 3 名董事，乙方、丙方、丁方、戊方共同推荐 2

名董事； 

2、目标公司暂不设监事会，由受让方委派 1 名监事，转让方共同委派 1 名

监事，履行监事职责。 

3、受让方提名推荐董事长候选人和目标公司总经理及财务负责人的候选人，

由目标公司新一届董事会选举后确认。 

4、鉴于本次股权转让事项为分阶段进行，第一步转让 35%股权，第二步转

让 30%股权，为保证股权转让期间目标公司经营决策的持续性，约定受让方于第

一步股权转让后第二步股权转让前享有 51%的股东会表决权；第二步股权转让完

成后，各方按照各自持有的目标公司的股权比例行使表决权。本条款有效期至完

成第二步股权转让止，若第二步股权转让在 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未完成，则各

方恢复按照各自持有的目标公司的股权比例行使表决权。 

六、交易目的及公司的影响 

厦门世纪恒深科技工程有限公司作为公司在福建地区重要的合作伙伴，在地

域、技术及业务发展上和易华录有很强的互补性，公司认可世纪恒深在智能交通

领域相关的技术优势以及在系统集成方面积累的丰富经验。通过本次交易，双方

可充分利用相互的资源，实现优势互补，形成协同效益，进一步巩固公司在全国

智能交通领域的领先地位，不断提升易华录的综合竞争力；另一方面，世纪恒深



主要财务指标良好，通过此次收购将有效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使得股东利益最

大化。 

七、关于其他事项的相关说明 

对厦门世纪恒深科技工程有限公司的第二步收购将根据公司未来发行股票

的具体时间而定，公司将及时推进并履行该事项的信息披露义务。 

八、备查文件 

1、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陈麓杭、杨跃林、苏少雄、陈晶四

位自然人关于对厦门世纪恒深科技工程有限公司进行股权转让的协议； 

4、审计报告； 

5、评估报告； 

6、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要求的其它文件。 

 

 

特此公告。 

 

 

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1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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